北林实设发〔2013〕1号
北京林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大型仪器设备的良好运行状态，促进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发挥投资效益，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和支撑，学校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以下简称维修基金）。为保障维修基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如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各学院（系）、各有关单位应督促、支持本单位的大型仪器设备机组及时修复故障、确保大型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第三条
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委员会负责维修基金的规划和审批，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具体管理和使用。维修基金的使用遵循：重点、公开、公正、有效的原则。
第二章 维修基金资助范围及原则
第四条
维修基金主要来源于学校专项维修费，逐年累计。

第五条
维修基金资助范围（以下各条需同时满足）：
用于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单价或成套价值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纳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管理，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管理系统（http://es.bjfu.edu.cn）内基本信息准确、完整，对校内外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

能及时、如实地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记录薄》，使用记录齐全。

上一年度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评价分值60分以上（使用仪器所产生的效益要有证明材料，如论文，专利、成果等）；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维修是指对大型仪器设备原有功能损坏的修复，不包含对仪器功能的扩展、升级等。

第七条  对于已到使用年限，无维修价值或维修费用高于设备原值的50%的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再维修。
第八条
为保证维修基金使用效益，鼓励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本维修基金优先支持管理水平高、开放好、使用效益突出的大型仪器设备。

第三章 维修基金使用程序
第九条
需要维修并符合上述要求的大型仪器设备机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申请表》，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提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维修总金额2万元以上的由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委员会论证并审核。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原则上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根据情况会同设备机组人员与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第十条
审核通过后，对符合要求的大型仪器设备的维修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实际维修金额的50%—80%（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绩效确定），最高补贴额度不超过10万元。
第十一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受理机组人员对维修基金项目的申请，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审核若干批，每批经审核并确定补贴额度后，上网公示1周，若无异议即生效执行。

第十二条 因教学科研急需的维修项目开通绿色通道，由两名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审核确认后先行维修。
第十三条
设备维修好后，需两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验收签字，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核签字后方可报账。

第十四条
获批补贴的机组应及时使用补贴经费和自身配套经费一次性完成报账手续。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的使用接受全校教职工的监督，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对所申请的项目进行管理，并组织检查和评估。
第十六条
各机组应如实申报维修内容。对于虚报维修内容的机组，一经发现，将追回补贴经费，并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本办自法颁发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北京林业大学

                                       2013年1月3日

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申报流程图






北京林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申请表

	设备编号
	
	名称
	
	品牌型号
	

	价格
	
	负责人
	
	存放地
	

	所属实验室
	

	故障现象、维修方案及维修预算明细
	（请注明推荐维修公司名称及联系方式）
                   申请人签字：        日期：

	学院意见
	主管院长签字：        学院盖章：        日期：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意见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系统信息是否完整（   ）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记录薄》是否填写规范（   ）

上一年度效益评价成绩是否合格（   ）

审核意见（写明批准额度）：

审核人签字：         处长签字：        日期：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委员会意见
	注：维修经费大于2万元的项目由委员会论证并审核

委员会审核意见（写明批准额度）：

专家签字：                              日期：


确认设备故障和维修费用


确认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填写《申请表》交学院审核





维修验收合格后，维修基金按照审批比例支付维修费





维修费大于2万元以上的项目提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委员会审核





提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设备管理科审核





审核通过后，维修设备








